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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会展业的税负效应及政策建议
——以北京X会展企业为例

叶前林 1，2，何伦志 1，2
（博士生导师）

（1.新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经济研究所，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目前，会展业已成为“营改增”试点方案中“文化创意服务”的一个独立税目，必将对全国数以万计的会

展企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北京X会展企业为例，分析“营改增”对会展业的税负效应，发现“营改增”后，会展企

业的税负较税改前呈现“不降反升”现象，违背税制改革的宗旨。在探究其原因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纳

税筹划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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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议展览服务业（简称“会展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

的桥梁和纽带，对区域范围内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

运输、翻译、广告、装潢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关联带动作用

强劲。据测算，2013 年我国会展直接经济效应达3 870 亿
元人民币，较 2012 年增长 10.6%，约占全国 GDP的
0.68%，与 2012年基本持平。会展业在我国每年以 10% ~
20%的速度递增，对各个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拉动作
用巨大，其自身每年吸纳就业岗位达1 920万个。可见，我
国会展产业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为促进包括会展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2011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联合出台四个文件，对“营

改增”试点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和安排。2012年1月1日，率
先在上海推行“营改增”试点；当年 9月 1日，北京紧接着
成为继上海之后的第二个开展“营改增”试点的城市，将

会展业作为文化创意服务纳入试点范围。2012年 8月 1
日，“营改增”试点进一步扩围至津、苏、浙、皖、闽、鄂、粤

等省份以及宁波、厦门、深圳3个计划单列市，规定将广播
影视制作、发行、播映等纳入现代服务业试点，实现地区、

行业双扩围。2013年 8月 1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交通运
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2014年 10月 11
日，为了进一步促进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国家税务总局

出台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4年第 57号，规定小微企业月销
售额不超过3万元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综观“营改增”试
点的推进历程，其与我国重视会展业发展的战略是相契

合的。从长远看，有利于会展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

降低会展企业的税负，促进会展产业的升级发展。本文结

合北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营改增”后会展业的税负进行

分析，并提出具体的纳税筹划建议。

二、“营改增”对会展业的税负效应

1.“营改增”对会展业的一般计税规定。“营改增”前，
北京会展服务实行比照旅游业营业税 5.6%差额纳税，依
据北京地方税务局［2001］507号、［2005］578号文件规定，
会议展览服务，依照合同法受托合同或协议，允许以全部

收入额减除实际代付的会议场租赁费、会场布置费、食宿

差旅费、展台搭建费、参展展品运输费、参展展品广告印

刷费后的余额征收营业税。

“营改增”后，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出台的

文件规定，会展业作为文化创意服务纳入到现代服务业

中作为试点，针对会展行业纳税人的年销售额进行分类

管理。年销售额低于 500万元的增值税纳税人，可以申请
作为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简易征税，增值税税率为3%；年
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增值税纳税人，可以申请成为一般
纳税人，使用增值税一般计算方法，增值税税率为6%。会
展业向境外单位提供服务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且

会展行业存在大量代收转付或代垫资金情况，其代收代

垫金额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可以合理扣除。对月销

售额不满3万元的会展企业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税改前后，
北京市会展企业的应税额计算公式比较如下（详见表1）：

税改前

税改后

税种

营业税

增值税

税率

5.6%

3%（小规模纳税人）

6%（一般纳税人）

征税计算方法

应纳营业税额=（年收入
额-可抵扣部分）×5.60%

应纳增值税额=销项税额
［年收入额÷（1+6%）×6%］-
［进项税额/（1+x%）×x%］

表 1 北京市会展行业“营改增”前后税率、税额变化

注：北京市会展行业实行比照旅游行业的营业税5.6%的
差额征税，这不同于全国5%的营业税税率；x%表示不同抵扣
项目的不同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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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改增”对会展业的税负效应。
（1）境内会展企业税负分析。本文以北京市一家年营

业额5 000万元的X会展企业为例，对“营改增”中会展业
的税负效应进行初步预测。该家会展企业在北京某展览

馆成功举办一期农产品博览会，吸引了近千家客商参展，

取得各项展览收入总计5 000万元。为顺利举办本次展览
会，该企业向展览馆及其他相关会展企业支付了场馆租

赁费用 600万元，场地搭建费用 240万元，客商差旅费 45
万元，参展展品运输费 45万元，展览展品广告设计费 40
万元，展品宣传印刷费35万元。除会展最大支出费用部分
场馆租赁和客商差旅费不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其

他皆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表2）。

根据上述案例资料可以计算出：X会展企业“营改增”
前应纳营业税为 223.72万元，“营改增”后的应纳增值税
额为262.64万元，税负增加38.92万元，税负增加17.4个百
分点。通过计算，营业税的实际税负为4.47%，增值税的实
际税负为5.25%，X会展企业相比“营改增”前征收5.6%差
额营业税，“营改增”后实际税负上升 0.78个百分点（表
3）。总体来说，X会展企业在“营改增”中的税负水平是增
加的，这种“不降反升”的税负加重现象，显然与国家“为

建立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现代

服务业的发展”的目的相悖。

（2）出境会展企业税负分析。假设上述案例中的北京
X会展企业具有境外展览举办权，欲在欧洲某一国家举办
一次农业产品博览会。假设年销售额不变，其他场地租赁

费、场地搭建费用、客商差旅费、展品宣传广告费、展品运

输费均保持不变，而且国外这些成本项目开支无法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且都以外汇形式支付给境外机构，很难

取得我国税务机构认可的增值税发票，再考虑到汇率浮

动风险以及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否纳入当期问题，这一系

列问题导致出国展览利润率远低于国内会议展览服务利

润率。下面以假设条件为前提，预测“营改增”对出国展览

项目的税负影响（表4）。

通过对北京X出国会展企业“营改增”前后税负情况
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后出国会展企业的税负相比国

内办展税负高出0.41个百分点（1.19%-0.78%），实际税负
增加 52.56%［（1.19%-0.78%）/0.78］。可见，国外出展项目
利润远低于国内出展利润，面对的税制要素带来的不确

定性风险也比国内出展高。

三、“营改增”后，会展业税负“不降反升”的原因

国家进行“营改增”的目的是避免重复征税，调整经

济结构，实现结构性减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在某种

程度上，大部分试点行业的税负确实减轻了，但会展行业

却呈现税负“不降反升”现象，尤其对出国展览服务业更

是如此。为什么会展行业的税负情况会与大多数试点交

通运输行业和现代服务行业税负或多或少有所降低的情

况相反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会展业产业链税改不同步，从而增值税抵扣链不
完整。因会展业的上下游产业链没有同步纳入到“营改

增”试点范围，导致场馆租赁、酒店住宿、物流运输、员工

报酬等领域支出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以至于在增

值税缴纳上可抵扣进项税额大幅度减少，尤其对劳动密

集型的会展业来说，场馆租赁和劳动力费用是最大的成

本支出部分，却因为得不到抵扣，导致税负比“营改增”之

成本费用项目支出

场馆租赁支出

场地搭建支出

客商差旅支出

展品运输支出

展品广告支出

展品印刷支出

支出金额

600

240

45

45

40

35

占总支出比例

59.7%

23.9%

4.5%

4.5%

3.9%

3.5%

能否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表 2 北京X会展企业展览项目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应纳
税额

实际
税负

税负变
化幅度

“营改增”前

营业税：（年收入额-可抵
扣部分）×5.6%=（5 000-
600- 240- 45- 45- 40-
35）×5.6%=223.72（万元）

营业税÷年收入额=
223.72÷5 000×100%
=4.47%

“营改增”后增值税实际税负-“营改增”前营业税实际税
负=5.25%-4.47%=0.78%

“营改增”后

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年收入额/（1 + 6%）× 6%］-
［进项税额/（1+6%）×6%］=
5 000/（1 + 6%）× 6%-（240 +
45 + 40 + 35）/（1 + 6%）× 6% =
262.64（万元）

增值税÷年收入额=
262.64÷5 000×100%=5.25%

表 3 北京市X会展企业“营改增”前后税负

注：“营改增”后的会展场馆租赁、客商差旅支出无法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予抵扣进项税额；其他按6%的税率抵
扣进项税额。

应纳
税额

实际
税负

税负变
化幅度

“营改增”前

营业税：（年收入额-可抵
扣部分）×5.6%=（5 000-
600- 240- 45- 45- 40-
35）×5.6%=223.72（万元）

营业税÷年收入额=
223.72÷5 000×100%
=4.47%

“营改增”后增值税实际税负-“营改增”前营业税实际税
负=5.66%-4.47%=1.19%

“营改增”后

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年收入额/（1+6%）×6%］-
［进项税额/（1+6%）×6%］=
5 000/（1+6%）×6%-0=283.02
（万元）

增值税÷年收入额=
283.02÷5 000×100%=5.66%

表 4 北京X出国会展企业“营改增”前后税负

注：“营改增”后，出国会展企业的会展场馆租赁、客商差

旅支出等所有项目开支都无法取得符合我国税务机关要求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予抵扣进项税额；其余按6%的税率抵
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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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

2. 代付代垫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同期时抵扣进
项税额减少。会展业属于存在大量代付代垫费用的行业，

支出与开票不同期，大多数业务都等会展项目结束后，按

照实际发生的项目费用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影响

当期进项税项目支出的抵扣。进项税额抵扣减少，势必增

加了会展业的税负。

3. 纳税人分类管理金额归类过高，小微企业增值税
或营业税免征起点偏低。“营改增”分类管理小规模纳税

人和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起征点过高，大部分会展企业

属于轻资产行业，资本基本达不到要求，只能申请成为小

规模纳税人，享受不了抵扣进项税额的优惠政策。为了进

一步促进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出台

了《关于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局公告2014年第57号），规定小微企业月销售
额或营业额不超过 3万元的，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该公
告免征增值税或营业税起点过低，不利于激发会展业的

积极性、创造性。

4. 对出国办展的会展企业来说，其面临的成本风险
更高。在国外举办展览，采取外汇形式，采取外汇支付方

式，必将承担汇率浮动带来的成本风险。更为重要的是，

在国外办展，在当地租赁场馆、搭建场馆、雇佣劳动力等

成本开支，无法取得符合我国税收法律法规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等出境办展结束回国缴纳税额时，面临国内税务

机构不予以抵扣进项税额的困境，这大大增加出境办展

的成本风险，势必造成出国办展比国内办展税负更为沉

重，利润率更低。

5. 地方与中央税收政策不协调，政策延续性较弱。依
据北京市地方税务局［2001］507号和［2005］578号文件要
求，会展企业可以扣除场馆租赁等成本费用，照章缴纳营

业税。随后，财政部、国家税务局联合出台四个“营改增”

文件（财税［2011］110号、111号、131号和133号），2013年
8月1日推广至全国，会展服务被作为文化创意服务纳入
“营改增”试点工作，结果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一直实行比

照旅游行业营业税 5.6%缴纳税额中断，要求统一按照中
央文件缴纳增值税。仅从一般纳税人名义税率 6%的规定
看，绝对名义税率就高出0.4个百分点，且税改后，大多数
进项税额因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无法扣除，使得

会展企业税负大幅度上升。

四、会展业应对“营改增”的政策建议

从长远看，“营改增”消除了会展业重复征税的弊端，

对降低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分工协作、扶持中小企业创业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当前会展企业由于上述各种原因，

企业税负“不降反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些可行的纳税

筹划政策建议。

1. 尽快实行全行业的增值税改革，实现会展业上下

游产业可抵扣链的完整性。会展业务涉及上下游多个产

业领域，比如，推进酒店、餐饮、旅行社等行业的“营改增”

税收改革，建立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才能充分发挥“营

改增”结构性减税作用，促进包括会展业在内的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

2. 针对会展行业存在大量代付代垫现象，可以采取
特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政策。对代付代垫的成

本支出项目，可以采取在项目结束时一并报税缴纳增值

税的做法，只要项目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与项目记载一致，

同样可以予以合理抵扣，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会展企业

的税负。

3. 降低会展业增值税税率，提高小微企业免征增值
税或营业税的起征点。一方面，考虑到当前会展企业税负

普遍增加现象，可以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至3%左右，并按
照简易计税方法，大力促进会展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

因为会展业属于低利润行业，建议提高小微企业的增值

税或营业税起征点。目前针对小微企业的起征点为 3万
元，可以设置起征点为10万元。

4. 对出境办展的会展企业实行鼓励政策，免征增值
税或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出境办展税收风险高，汇率波动

风险大，对出境办展的企业可以实行免征增值税或即征

即退政策；对处于综合保税区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会展

企业可以同时享受优惠政策，以鼓励国内企业出境办展、

出国办展，增加我国会展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5. 加强地方与中央税务管理部门沟通，保持文件的
协调性。对因政策的中断造成税负增加的会展企业，给予

税收减免政策，落实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维持“营改增”

后税负水平较税改前一致。在适当的时机，制定统一的会

展业试点阶段凭普通营业税发票抵扣进项税额的过渡性

政策，为今后制定专门适用会展业的增值税法律法规赢

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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